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 随着国民个人

收入的持续增长， 日本消费信贷行业呈现

井喷式发展。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 还出

现了恶性借贷和放贷问题。 1999 年， 以东

京地方法院等为中心， 开始运行小额管理

程序。 具体而言， 在简化程序的基础上，

通过较低的报酬来选任破产管理人处理个

人破产案件。 小额管理程序既能保障程序

的简易和低廉， 又能实现由专门的破产管

理人推进破产程序， 调查债务人的财产，

并在免责程序中陈述相关意见。

由于债务比较容易被豁免， 部分债务

人恶意破产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

调和债务人保护和债权人

保护两者间的矛盾， 日本

采取的应对方法是， 破产

人将部分收入 （约占债务总额 10%左右） 储蓄

起来， 逐步向债权人进行清偿， 法院以此为条

件赋予债务人免责。 债务人即使获得破产免

责， 也将失去房屋所有权等重要财产。

为避免复杂的清盘式破产， 日本制定了小

规模个人再生程序。 该程序为了简化重整流

程， 采用了“视为申报” 制度和消极同意式的

表决制度。 目前， 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 应用

小规模个人再生制度的案件占据个人再生

案件的 90%以上， 已成为核心程序。

【日本】

小规模个人再生程序是主流

国外个人如何申请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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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 深圳市民梁文锦的个人破产重整计划得到了批准———这是全国首部个人破

产法规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自今年 3 月 1 日正式施行以来的 “第一案”。 法院

裁定生效的重整计划显示， 在免除利息和滞纳金的情况下， 梁文锦将在三年内分期偿还全

部本金。 在此期间， 除了每月用于全家基本生活的 7700 元之外， 梁文锦承诺他的其他收

入均用于偿还债务。 如不能严格执行该计划， 债权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对其进行破产清算。

破产制度的建立， 必须做到合理免责与恶意逃债之间的平衡， 如何通过破产制度在合

理释放社会经济活力的同时又有效监管恶意逃债的不良信用行为， 一些国家已经在尝试。

本期 “域外之音” 介绍的就是国外个人破产政策。

  美国个人破产制度先后经历了债权人

本位、 债务人本位和债权人债务人并重三

个阶段， 历经 200 多年。 从 1800 年第一部

破产法到 1978 年 《破产改革法》 为第一阶

段， 这一阶段着重维护债权人的利益； 从

1978 年 《破产改革法》 到 2005 年的 《禁止

破产滥用法案》 《消费者保护法案》 为第

二阶段， 这一阶段更注重以个人破产制度

平滑债务人的消费能力， 引导债务人的消

费预期， 扩大其消费能力； 2005 年之后为

第三阶段， 此阶段更注重平衡债权人和债

务人的利益， 通过个人破产制度引导债务

人理性消费， 鼓励个人创业， 同时通过破

产惩罚防止过度借贷消费， 维护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

美国的消费信贷文化也在一步步推动

着个人破产法三阶段的转变。 20 世纪八九

十年代， 美国自然人或家庭破产数量呈攀

升趋势， 这要部分归咎于美国破产法对于

自然人或家庭申请破产的程序较为宽松，

为债务人提供了逃避债务的方便通道， 变

相鼓励了个人过度消费行为。 于是， 修改

破产法的呼声越来越高， 以期纠正“欠债不还

钱” 这一社会现象。

1997 年破产审查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一

份改革报告， 建议改革个人破产制度。 此后国

会以这份报告为基础多次提出修改破产法的议

案， 并以非正式文件的形式， 让各级法院加强

破产法的执行和实施力度， 特别是信贷消费，

无担保条件的消费借贷者依据破产法成为第一

批不得不向银行还债的人。

2005 年美国通过 《防止破产滥用及消费

者保护法》 宪法修正案， 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引

入了收入测试， 即以破产申请人过去半年内的

收入、 日常消费能力、 所居住地平均收入作为

衡量因素， 来决定是否应该给予债务人债务豁

免以及豁免额的大小。 如果测试结果为债务人

收入低于本地区中等收入水平， 则依清算程序

进行； 如果高于本地区中等收入水平， 那就依

重整程序进行。 “收入测试” 内容的增加， 只

为限制过高的破产申请率， 保护债权人。

该法案在破产豁免范围上扩大了不可免责

的债务范围， 如学生贷款、 营利性贷款和非政

府实业贷款等都不在免责范围之内。 在时间

上， 将偿债计划期限由最短 ３ 年提高到 ５

年。 它还提高了两次申请破产的时间间隔。 这

些变化意味着更少的债务人可以随时申请破

产， “破产豁免” 在美国已经由“太可能” 变

为“不太可能”。

（综合新华网等）

【美国】

消费文化随破产法转变

  法国、 德国、 英格兰和加拿大四国

都要求破产者根据不同的豁免条件， 从

其资产及破产后收入中进行偿还， 但是

各个国家的标准差别很大。

法国的破产法对债权人最有利， 资

产和收入豁免程度很低， 破产者几乎必

须将其所有的收入用来偿还债务， 偿还

的时间长达 8-10 年。 这意味着如果申

请破产， 破产者的生活水平将严重下

降， 如果不履行偿还义务， 也会受到惩

罚。 如果债务人即便通过 10 年的努力

也还是不能偿还他们的债务， 破产法官

也有权力放松政策， 对债务人解除一部

分债务。 如果法官认为债权人向“过度

负债” 的债务人进行放贷， 他们也有权

要求债权人解除一部分债务。 由于债务

人申请破产是不需要花费任何费用的，

所以常会出现债务人不履行其偿还计划

并再次申请破产， 这样就会再次获得被

解除部分债务的机会。 因此， 尽管法国

的破产法是倾向于债权人的， 一小部分

破产债务人仍然获得了类似于美国破产

法的优惠待遇。

德国的破产程序与法国类似， 但是偿

还的期限是 6 年， 收入豁免的标准也更高，

债务人被要求用他们除豁免部分以外的所

有收入用来偿还债务。 如果债务人在偿债

期间工作表现良好， 可以在偿债第 4 年保

留收入的 10％， 第 5 年保留 15％。 在德

国， 所有的破产者在获得债务豁免前， 都

必须完成一份债务偿还计划。

相对于法国和德国来说， 英格兰和加

拿大的破产法则更倾向于债务人。 在英格

兰和威尔士， 收入豁免的标准很高， 以至

于只有 15％的破产者被要求提供偿还计

划， 对于那些必须偿还债务的人， 他们只

需要将豁免后收入的 30％-50％用来偿还

债务。 偿还期限通常是 2-3 年。 但是， 英

国对于破产者也有一些惩罚措施， 如在破

产后 3 年内， 破产者不能借钱， 不能管理

企业、 担任律师， 或者在公共事务部门任

职。 在加拿大， 债务人必须把其豁免后收

入的 50％用于偿还债务， 偿还期限通常是

9 个月 -3 年。

【其他西方国家】

豁免标准不一， 惩罚与豁免并重


